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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一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
体验项目于近日在北京蒙藏学校旧址暨
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开展。此次轮展
设立辽宁、安徽体验区，紧紧围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带领观众深切感
悟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和美景象。

辽宁体验区以“山海共融·大美辽宁”为
主题，通过六个展厅，引导各地观众聆听革
命热土的红色故事，感触红山、三燕、辽金等
历史文化的发展脉动，体验各族儿女守望相
助、手足相亲、保家卫国的感人场景，感受新
时代辽宁民族团结进步的蓬勃生机。

安徽体验区以“迎客天下·皖美一家”
为主题，设立六大板块，让广大观众能切身
体会大美黄山的雄奇，体验宣纸徽墨的雅
韵，聆听黄梅戏腔的婉转，触摸量子科技的
动力，见证各族群众在安徽共居共学、共事
共乐、共建共享的生动实践，感受各民族共
同奏响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安徽乐章。

据 了 解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体 验 馆 自
2023 年 3 月面向公众开放以来，已成为展
示党的民族工作伟大成就的重要窗口、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阵地、推
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据新华网）

2026年第一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体验项目开展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自 古 雄
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少
年 辛 苦 终 身 事 ，莫 向 光 阴 惰 寸
功”。要比就比谁更有志气、谁更
勤奋学习、谁更热爱劳动、谁更爱
锻炼身体、谁更有爱心。“自古雄才
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出自王
宝池的《七律·劝学》。原诗为“学
林探路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自 古 雄 才 多 磨 难 ，从 来 纨 绔 少 伟
男 。 书 山 妙 景 勤 为 径 ， 知 渊 阳 春
苦 作 弦 。 风 流 肯 落 他 人 后 ， 气 岸
遥凌豪士前。”大意为：自古以来
成 就 大 才 者 ， 无 不 经 历 艰 难 困
苦 ； 而 富 贵 安 逸 的 纨 绔 子 弟 ， 则
鲜 有 成 为 栋 梁 者 。 全 诗 以 治 学 成
才 为 主 线 ， 将 求 索 学 问 与 磨 砺 品
格 熔 于 一 炉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引 用
此 典 点 明 坚 强 的 意 志 绝 非 与 生 俱
来 ，必 须 经 受 磨 难 淬 炼 与 实 践 砥
砺。这一箴言不仅关乎个人成长，
更 与 新 时 代 锻 造 可 堪 重 任 的 法 治
工作队伍要求高度契合。

“磨难”与“纨绔”的鲜明对举，
凝练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体成
才 之 道 与 群 体 盛 衰 规 律 的 深 刻 密
码。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这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示

一脉相承，皆指缺乏规训与磨砺，便
难以成就健全心智与坚韧品格。意
志的淬炼离不开磨砺，环境的考验
更能印证此理。宋代司马光在《训
俭示康》中有“由俭入奢易，由奢入
俭难”的告诫，明代吕坤所绘《身家
盛衰循环图》将此理具象化为“困穷
→悔悟→勤苦→节俭→富足→骄奢
→淫暴→祸变”的钟摆式循环，深刻
阐明顺境对进取精神的消磨，安逸本
身便是对人最大的考验。此种考验，
在肩负治国理政重任的仕途人才身
上，效应往往被放大。未经磨难砥砺
的才华，易沦为骄矜之资，难堪大任。

王宝池的箴言本为劝学，推广
至治国理政，尤其是法治建设层面，
其真理性愈发凸显。以史为鉴，“磨
难”对法治人才的淬炼价值，体现在
无数司法官的成长轨迹中。正向观
之，磨难锻造的是执法如山的钢铁
意志。唐代狄仁杰曾因直言进谏遭
贬谪，武周时期更被酷吏来俊臣构
陷入狱，面临生死考验。早年的司
法历练与之后的政治磨难铸就他秉
公断案的非凡定力与深谙分寸的司
法智慧。南宋名公胡石壁则在“母
讼其子”这类家长里短的基层细案
中反复磨砺。面对母亲控诉儿子不
孝，他并未简单施以刑罚，而是体察
到“为邑长于斯，近而闾里乃有此等
悖逆之子，宁不负师帅之任哉？”他
将个案纠纷归因于自身教化不足的
自省精神，是在基层实践中反复打

磨出的司法智慧，成就了他“委屈开
譬，至再至三”的司法耐心与情理平
衡的断案能力。

反向观之，长期缺乏实践锤炼
与意志磨砺，易使人才虚化。面对
清代八旗子弟从昔日骁勇善战沦为
弱不禁风的纨绔子弟，嘉庆帝发出

“子弟竟忘弓马之劳”的慨叹，这便是
群体性丧失砥砺之机的惨痛缩影。
对于司法者而言，若久处脱离民情
与压力的舒适区，明辨是非的专业
能力与司法为民的责任担当将逐步
退化。明朝后期“纨绔当道、英才埋
没”的官场痼疾，在刑名司法层面表
现为庸官充斥、法纪废弛。因此，明
代张居正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
以修实政疏》中发出“天下之事，不
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的感
叹，揭示法治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法
律的制定，而在于法律的践行。其
难，归根结底难在“人”，即在于执法
者是否在千锤百炼中获得了执法的
意志与智慧。若执法者未经实践与
诱惑的考验，即便个人天资聪颖、律
条制定周密，亦可能沦为“玉卮无
当”的庸才，致使法治沦为空谈。

将“ 磨 难 ”淬 炼 人 才 的 朴 素 认
知，升华为制度理性，是中华法系
的深邃智慧。从秦简《为吏之道》
要求“举事审当”，到唐代“四善二
十七最”将“决断不滞”“推鞠得情”
等实务能力列为考课核心，这些均
是通过制度压力，让执法者在复杂

现 实 中 经 受 锤 炼 、增 长 才 干 的 体
现。云梦秦简中司法小吏“喜”墓
随葬的上千枚律简，正是基层司法
官吏日常履职、勤练不辍的无声见
证。宋代司马光深入辨析“才”与

“德”的关系，但真正的法治之德，
从来不是在静态的教化中完成，而
是 在 利 益 诱 惑 与 压 力 考 验 面 前 坚
守法度、在情法冲突的艰难抉择中
寻 求 衡 平 的 过 程 里 逐 步 养 成 。 这
套绵延千年的制度设计，将外在的

“磨难”转化为内在的职业禀赋。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将

“自古雄才多磨难”的传统育人理
念，创造性转化为锻造高素质法治
工作队伍的方法论。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提出“完善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将制
度约束与思想淬炼相结合，正是“自
古雄才多磨难”理念在当代的制度
化表达。司法责任制改革让司法人
员成为终身负责的办案主体，让每
一个案件都成为淬炼法治信仰的磨
刀石。员额制改革让“能者上，庸者
下”成为常态，遴选机制坚持“基层
优先”，引导人才向艰苦岗位流动，
考核评价体系突出实绩导向，杜绝

“纨绔”式熬资历。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的严格执行，将抵御干
扰内化为职业本能。这些制度共同
构成新时代锻造法治“雄才”的熔

炉，将“磨难”从个人际遇升华为制
度设计，确保法治工作队伍在严格
监督与复杂考验中百炼成钢。

“ 坚 持 建 设 德 才 兼 备 的 高 素
质 法 治 工 作 队 伍 ”是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的 核 心 要 义 之一。深入贯彻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必 须 深 刻 把 握

“自古雄才多磨难”的辩证逻辑，将
其 转 化 为 队 伍 建 设 的 制 度 自 觉 。
通 过 科 学 的 制 度 设 计 在 人 才 尚 未
滋生骄傲情绪之前便加压淬炼，在
可能产生懈怠之心前警钟长鸣，从
而将传统“磨难”智慧转化为“人法
兼资”的现代治理效能。优秀的法
治人才，唯有在复杂案件与现实诱
惑的考验中坚守初心，于每一次法
律文书的字斟句酌、每一次庭审对
抗的冷静应对、每一次司法尺度的
精准把握中锤炼专业品格，方能铸
就 经 得 起 历 史 和 人 民 检 验 的 法 治
公信。

坚持在实战中识别干部、在压
力下培养队伍，让每一次办案都成
为砥砺品性的磨刀石，是建设高素
质 法 治 工 作 队 伍 的 题 中 之 义 。 让

“自古雄才多磨难”的典训在新时
代焕发生机，激励广大法治工作者
于实践中百炼成钢、成长成才，正
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习近平
法治思想指引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回响。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
治学院、陕西省妇女联合会）

让法治人才在实践砥砺中淬炼成钢
冯硕 张奕帆

“典籍里的书院”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近日，“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典籍

里的书院”展览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
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展览展出甲骨、石
刻、古写本、金石拓片、善本古籍、书板等文
物 110 余种，通过“书院经纬”“洙泗之风”

“学以载道”三个单元以及“实事求是”专
区，生动讲述书院发展史、关联人物、故事，
深入揭示书院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中国古代书院是集讲学、藏书、刻书、祭
祀等职能于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发轫于唐，
完备于宋，迭经千载，弦歌不辍，成为承载中
华文明基因的鲜活载体和连接中华千年文
脉的精神道场。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书
院在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儒学传播、文化传
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积累了宝贵经
验，孕育了修学好古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
的求真精神、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兼容并
蓄的开放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勇担
道义的爱国精神等，积淀成绵延不断、博大
精深的书院文化，并远播海外，影响至今。

展览展出学者考述商代教育的代表甲
骨之一——“教戍”甲骨，熹平石经《论语》残
石，唐代科举考试的对策范本集——唐（7—
8世纪）写本《对策》（敦煌遗书），收录有《白
鹿洞书院记》的宋嘉泰四年（公元 1 204年）
吕乔年刻元明递修本《东莱吕太史文集》，宋
刻本《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等珍贵展品。

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
主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江西省图书
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三
明学院协办。 （据国家文物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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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
（甘肃省博物馆藏）

图②：经变图第十一幅“孝子不娇，必有慈顺”。

图③：经变图第十二幅“娇子不孝，必有五谪”。

图④：经变图第十三幅“父母年老，气力衰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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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习惯于通过法律课堂、
普法宣传栏或短视频等接受法治教
育时，或许难以想象，千年前的宋
代，其“法治教育”往往始于一幅
壁画、一纸榜文，甚至一本“伪
经”（佛教文献中被判定为托名虚构
的佛经典籍）。随着科举制度的完
善、雕版印刷的普及以及基层教化
主体向居乡士大夫与民间书院转
移，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法治意识相
对普及的一个朝代。尤为独特的
是，宋代的“法治教育”并不局限
于律令条文或判例文集，而是常常
借助通俗文艺或宗教图像，以“寓
法于礼、化民成俗”的方式实现社
会的柔性治理。宋代 《报父母恩重
经变》 绢画，正是这一治理智慧的
生动体现。

绢上孝影：《报父母
恩重经变》的图像故事

何为“经变”？简单而言，就是
以画像形式诠释佛经内容的艺术作
品。在唐宋时期众多劝善教化的文
本中，《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尤为流
行。尽管其并非佛教典籍，却因大力
宣扬孝道被官府用作推行道德教化
的重要工具，成为唐宋民间广为流传
的“伪经”。正因如此，《佛说报父母恩
重经》 被“画”了出来——这便是
著名的《报父母恩重经变》。

《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图①）原
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藏于甘
肃省博物馆。画面纵 182 厘米，横
127 厘米，绢地设色，以石青、石
绿、朱砂、赭石、白粉、金粉等多
种颜料敷绘而成。画中人物众多，
有佛、菩萨及僧俗人物 123 人，排
布设计精美，布局疏密得当。可谓

“统而不滞，活而不乱”。画面上部
绘七佛、七宝、仙山楼阁等形象；
画面中心为“说法图”，绘有佛教的

“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
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并坐说法；下部
有十弟子、十二菩萨分列两侧供
养，下方书 《佛说报父母恩重经
变》 经文 （节录） 及听法四众，题
款“于时淳化二年 （991年） 岁次辛
卯五月廿二日记”。

在“说法图”两侧，以连环画
形式绘有十五幅表现父母养育之恩
的经变故事。每幅描绘一个独立情
节，彼此间以山石巧妙分隔，各图
一侧配有墨书榜题，点明所画内
容。整套图像系统而生动地展现了
父母抚育孩子的全过程，如怀胎、
哺育、嬉戏、教育等画面。其中，
第一至二图作为楔子，强调“父母
恩深”，奠定全卷孝道主题；第三至

十图为全卷核心，细腻刻画了父母
含辛茹苦的养育过程，是全卷的情
感重心；第十一至十五图则为结语
部分，画面不再表现日常亲情转而
以道德评判收束全篇，意在“褒扬
孝子，鞭挞娇子”。整幅经变有着浓
烈的释儒合流的中国佛教特色，通
过强化“孝为百行之先”的道德引
导，实现从叙事到教化的闭环。

以画释法：润物无声
中传递孝道规范意识

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 有云：
“孝，善事父母者。”《宋刑统·名例
律》 对“不孝”进行了明确界定：

“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
孝。”可见，在宋代礼法体系中，对
孝的判断，根本系于是否切实履行
对父母的奉养之责。而这幅经变绢
画虽非宋代法律文本，却于润物无
声中传递了国家倡导的孝治秩序与
人伦规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说
法图”第十一至十三幅的画面及其
榜题：

第 十 一 图 （图②） 绘 父 母 并
立，男子于前跪拜；榜书：“孝子不

娇，必有慈顺。”
第 十 二 图 （图③） 绘 父 母 并

立，看着长大成人后的儿子只身离
去；榜书“骄子不孝，必有五谪。”

第十三图 （图④） 绘父母年老
力衰，不见儿子奉养，孤苦无依；
榜书：“父母年老，气力衰微时。”

这 三 幅 画 看 似 是 宗 教 艺 术 作
品，实则是“国家认证”的“孝道
行为准则”。毕竟，比起枯燥的法律
条文，生动的故事更容易入眼、入
心、入脑。更妙的是，经变绢画以无
声之像警示世人：孝与不孝，不仅关
乎个人私德，更关涉法律的禁令。

早在曹魏时期，律文中的“重罪
十条”已将“不孝”列入。唐宋承袭此
制，把“不孝”列为“十恶”之一。《宋刑
统·名例律》中明确规定：“告言诅詈
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
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
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
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
死。”即状告、詈骂祖父母、父母；
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另立户口、
分割财产，或者对其供养不周；在
父母的丧期内自作主张嫁人娶妻，
或者在父母丧期内听乐、歌舞，或
擅自脱去丧服、穿着吉庆服饰；得
知祖父母、父母去世，却隐匿不发
丧、不行哀礼，或谎称祖父母、父
母死亡。凡此种种，不仅是个人私
德有亏，更是触犯国法的重罪。当
然，除了“十恶”中的原则性规定
之外，《宋刑统》 在 《职制律》《户
婚律》《斗讼律》 等律文中还作了具
体规定。

不难发现，无论是名例篇中的
原则规定还是具体律文，孝道规范
已深度融入宋代法律体系。就像

《报父母恩重经变》 第十二幅榜题所
言：“骄子不孝，必有五谪。”“五
谪”虽不见于宋代律文，却反映出
当时社会对“不孝”必受惩罚的普
遍认知。现实生活中，相关案例屡
见不鲜。在宋代判牍案例汇编 《名
公书判清明集》 中，有“兄弟之
争”一案。该案涉及三名亲兄弟，
在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因争占田产
而提起诉讼。主审官蔡久轩先以

“同气连枝”之义劝导，申明“父母
在无私财”乃礼法共识，不得因私
利伤及骨肉。但三人执意争讼，拒
不听从，蔡久轩遂引 《宋刑统·户
婚律》“父母在及居丧别籍异财”条

“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
财者，徒三年”依法科刑。

情理之间：将“孝”
与“慈”内化为行为自觉

《礼记·礼运》 有言：“父慈子
孝。”此理亦见于 《报父母恩重经
变》 第十一幅榜题：“孝子不娇，必
有慈顺。”即子女之顺，本于父母之
慈。反过来，没有父母之慈，孝道
便失去根基；没有子女之顺，慈爱
也难有回应。二者相须，方成人伦
之常。宋代司法实践亦深契此道。
凡涉刑狱，若当事人有孝行的，常
被视为减罪甚至免刑的关键情由。

在 宋 代 郑 克 编 撰 的 《折 狱 龟
鉴》 中有“陈矫赦子”一案。据
载，魏国的陈矫任魏郡西部都尉。
当时缺少耕牛，凡是杀牛者都要判
处死罪。曲周县有一民人，其父生
病，他便杀了牛祈祷神灵，县里判

处他死罪。陈矫说：“此人是孝子
啊。”所以，表请赦免了他。除此之
外，宋代无论是为亲复仇案抑或救
亲致毙人命案，司法官多秉持“原
情定罪”“哀矜折狱”的原则或理
念，予以宽贷。

孝子得赦，不孝子理当受罚。
但是宋代司法之精微，恰在于其并
不拘泥于律文而是寻求情法之间的
衡平。如 《名公书判清明集》 里记
载的“母讼其子而终有爱子之心不
欲遽断其罪”案。该案中，长子马
圭屡违亲训，不守子道。父亲去世
后，其母不堪其斑斑恶行，将其告
上官府。主审官胡石壁初拟以“真
为恶人”论处，拟判马圭死罪。但
未及定案，马母又呈上亡夫遗书，
哀恳赦免其子。胡石壁读后深受触
动并感叹：“天下无不慈之父母，只
有不孝之子。”最终将马圭“押归本
家”，命他时常诵读父亲遗书，反省
己过，并请邻里亲戚监督，促其向
母谢罪、与弟和好。又如“母讼子
不供养”案，寡妇阿蒋孤身一人，
全靠儿子钟千乙养活。但钟千乙品
行不端还挥霍家中钱财，既不能谋
得生计供养母亲，反致阿蒋贫无所
依。钟千乙对母亲“供养有阙”，确
属不孝，依法本当治罪。因念其母
年迈病弱无人可依，严加训诫后，
免其刑罚，但责令钟千乙洗心革
面，切实奉养母亲。

综观诸案可见，宋代司法对孝
道的考量，以“教之不从，刑以督
之”为旨归。正如前述案例所示，
对于不孝子或令归家奉养，或令邻
里监督，或命其诵读亲训、拜谢慈
母。因此，孝道入法，不仅出于恤
情，更在于教化。《报父母恩重经
变》 所描绘的恩德图像与因果警
示，恰为此种“情法之平”提供了
生动注脚。

自 2022年起施行的家庭教育促
进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与家庭
教育义务。从此，家庭教育不再是

单纯的家庭私事而是关乎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社会和谐稳定的公共责
任。这一理念古已有之，如宋代

《报父母恩重经变》 绢画，将“亲
职”上升为伦理使命。两者虽相隔
千年，却共同印证：家庭是育人的
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无论是宋代的绢画，还是今天
的家庭教育立法，其本质都是借助
图像或制度的外力，将“孝”与

“慈”内化为人的行为自觉。
今天的未成年人司法，同样承载

着“教化为先”的使命。当孩子走上歧
路，问题往往不在孩子本身，而在家
庭监护的缺位或错位。因此，检察官
的角色，就不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
更应是家庭教育的推动者。在个案的
办理中，检察机关通过制发督促监护
令督促父母履职，依托家庭教育指导
帮助家长改善亲子沟通与陪伴。这看
似是司法职能的“延伸”，实则是对未
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本质的回归。回
看宋代，古人用绢画教人知孝守礼。
今天，我们以制度与法律，引导父
母尽慈、子女向善。最终目的都是
守护家庭的和谐，促进未成年人全
面健康成长。

法 律 的 意 义 ， 从 来 不 只 是 惩
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根源在家
庭教育。千年前的 《报父母恩重经
变》 绢画告诉我们：最好的法律，
不是让人畏惧，而是让人愿意向
善。今天的检察官虽不必刻石作
画，却可以用专业与温度，以高质
效检察履职，在每一起涉未成年人
案件中，绘就暖人的“向善图景”。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法学
院、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检察院。本
文系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综
合司法保护检察履职研究 （项目编
号：GSJC2025－08－07）》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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